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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

（中国第六阶段）》（GB 18352.6—2016）修改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一、“3 术语和定义”修改内容如下： 

“3.28”条修改为： 

失效措施 defeat device  

一种装置或策略，它通过测量、感应或响应汽车的车速、发动

机转速、变速器挡位、温度、海拔、进气歧管真空度或其他参数等

运行参数，（1）激活、调整、延迟或停止某一部件的工作或排放控

制系统的功能，使得汽车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排放控制系统的控制效

果降低；或（2）识别试验条件，激活、调整、增加某一部件的工作

或排放控制系统的功能。 

下列措施不作为失效措施: 

（1）为保护发动机不遭损坏或不出事故，以及为了汽车安全行

驶所需要的措施； 

（2）本标准 J.2.15规定的排放增加辅助排放控制装置； 

（3）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对排放控制系统影响与本标准规定的

试验中相应条件下效果相当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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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“3.41 排放控制系统”定义： 

3.41 

排放控制系统 emission control system 

指装载于轻型汽车的排放控制、电子控制单元、排放诊断、远

程排放管理终端等系统。 

二、“4 污染控制要求”修改内容如下： 

“4.1.5”条修改为： 

汽车生产企业应委托检测机构将型式检验样车封存 1年备查，1

年后将样车 ECU 封存备查，检测机构应做好相关封存记录。除车辆

必要的维护保养外，封存备查期间不得对检验样车和 ECU 进行任何

调整。 

增加“4.1.7”条： 

4.1.7  在进行Ⅰ型、Ⅱ型、Ⅲ型、Ⅳ型、Ⅵ型、Ⅶ型试验期间，

试验样车的 CAL ID 和 CVN数据应保持一致。 

OBD 演示试验中燃油系统、VVT、冷起动减排策略等必须通过软

件修改进行检测的项目，应该记录软件修改的内容，并记录变化后

的 CAL ID 和 CVN数据。 

V 型耐久试验车辆 CAL ID 和 CVN可以和其他检验项目试验样车

不同，但耐久试验期间车辆的（包含排放耐久车辆 、蒸发耐久车辆 、

加油排放耐久车辆） CAL ID和 CVN数据应保持一致。 

每次试验前后检测机构应采用 OBD通用诊断工具读取 mode09文

件输出存储记录并核对 CAL ID和 CVN 数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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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6 型式检验扩展” 中增加以下内容： 

6.7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型式检验扩展 

对于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6.1至6.5扩展还应满足以下要求: 

——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分类（串联、并联、混联、是否有外接

充电模式、是否有行驶模式手动选择功能）相同； 

——储能装置单体型号、生产企业相同； 

——储能装置总成总标称电压、总标称容量相同； 

——驱动电机/发电机的型号、位置、数量、生产企业相同； 

——控制系统（整车控制器、车载能源管理系统、驱动电机控

制器等）软件和硬件型号及生产企业相同； 

——冷却型式相同。 

四、“7 生产一致性” 修改内容如下： 

“7.2.2.2” 条最后一段之后增加： 

——对于 OVC-HEV，若三辆车中有任一辆车在电量保持模式和电

量消耗模式各试验循环下的各种污染物排放结果不小于限值的 1.1

倍，或三辆车在电量保持模式下各种污染物排放结果的平均值不小

于限值，则判定 I型试验生产一致性检查不合格。 

“7.3.2”条修改为： 

7.3.2 若此车未满足Ⅱ型试验生产一致性要求，如生产企业提

出书面申请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对7.2中抽取的其他两辆样车按附

录D进行试验，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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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0  Ⅱ型试验有效性相关参数 

参数名称 相对误差要求
a
 

行程距离 ±10% 

行程百分比 ±10% 

行程平均车速 ±10% 

行程动力学-RPAk ±30% 

行程动力学-(v·ɑpos)k_[95] ±30% 

注：行程市区、市郊、高速各阶段均需满足上述误差要求。 

a
 以第一辆样车参数为基准。 

若追加试验的两辆样车均满足 5.3.2.2 要求，则判定Ⅱ型试验

生产一致性检查合格。否则判定Ⅱ型试验生产一致性检查不合格。 

“7.8.4”条最后一段之后增加： 

——若三辆车中有任一辆车Ⅶ型试验中的Ⅰ型底盘测功机试验

结果不小于限值的 1.1倍，则判定Ⅶ型试验生产一致性检查不合格。 

五、“8 在用符合性” 修改内容如下： 

“8.4”条修改为： 

8.4 生产企业应每月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所有车型

的排放质保件质保期索赔、质保期修理和维修过程中记录的 OBD 故

障相关信息等数据，应详细描述与排放相关的部件和系统故障的频

率和原因。 

六、“附件 CC 道路载荷测量与测功机设定”中增加以下内容： 

CC.10 三轴六轮轻型汽车试验要求 

本要求适用于三轴六轮轻型汽车在没有适用的六驱模式底盘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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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机的情况下在四驱模式底盘测功机上进行排放检测的方法。 

CC.10.1 底盘测功机测试方法 

在型式检验时，可以通过固定中桥或后桥两个(侧)车轮并断开

传动轴的方法进行。 

CC.10.2 检验记录和备案要求 

检验检测机构应记录型式检验过程中试验样车的驱动型式、拆

轮拆轴方式、底盘测功机惯量模拟以及道路实车滑行情况，并在型

式检验报告中注明。 

车辆生产企业应将型式检验的测试方法及验证结果向国务院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。 

七、“附录 D 实际行驶污染物排放试验（Ⅱ型试验）”中修改

内容如下： 

“D.3”条增加： 

D.3.1.9  型式检验时，应按照 C.1.2.6.5.2的要求采用主模式行

驶。对于没有主模式的车辆，应按照与 I型试验相同的驾驶模式行驶。 

八、“附件 DA 使用便携式排放测试系统(PEMS)进行车辆排放

测试的程序” 中修改内容如下： 

“DA.3.6”第一段之后、“DA.5.2”第一段之后分别增加： 

应检查颗粒分析仪对于电迁移率粒径 50 nm和 100 nm 的单分散

气溶胶的计数效率。单分散气溶胶应从取样探头或取样管入口通入

颗粒分析仪，颗粒物数量浓度应选择在 5000 个/cm
3
～200000 个/cm

3

范围内，取样信号应持续 2 min 并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。最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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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与标准粒子计数器或静电计指示的颗粒物数量浓度之比应满足

表 DB.4规定的效率要求。 

九、“附件 DB PEMS 零部件和信号的规范和校准”中增加以下

内容： 

DB.9  道路漂移验证 

DB.9.1 PEMS设备应每月或每次试验前进行道路漂移验证，测试

结果应分别满足表 DA.2。 

DB.9.2 道路漂移验证试验应按照附录 D.3.5 要求在市区和市郊

路线行驶，行驶时间应不少于 2h。试验前应按照 DA.3校准分析仪零

点和量距点。试验开始后，按照 DA.5 进行一次分析仪漂移检查，之

后每隔 30 min重复进行一次分析仪漂移检查，直至试验结束。 

DB.9.3  PEMS 设备应按照附件 DC 要求每月或每次试验前进行

PEMS验证试验，测试结果应满足表 DC.1的要求。 

十、“附录 F 蒸发污染物排放试验（IV 型试验）”中修改内容

如下： 

“F.6.9.1” 条最后一段之后增加： 

在进行高温底盘测功机试验循环时，应按照 C.1.2.6.5.2 的要

求采用主模式行驶。对于没有主模式的车辆，应按照与 I 型试验相

同的驾驶模式行驶。 

十一、“附录 I 加油过程污染物排放试验（VII 型试验）”中

修改内容如下： 

“I.5.7” 条最后一段之后增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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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进行 I 型底盘测功机试验时，应按照 C.1.2.6.5.2 的要求采

用主模式行驶。对于没有主模式的车辆，应按照与 I 型试验相同的

驾驶模式行驶。 

十二、“附录 J 车载诊断（OBD）系统”中修改内容如下： 

“J.2.14”条修改为： 

辅助排放控制装置 auxiliary emission control device，AECD 

AECD 表示任何用来测量温度、车速、发动机转速、变速箱、进

气歧管真空度或者其他参数以激活、调整、延迟或者中断排放控制

系统中任何部分的工作装置或策略。生产企业应对所有 AECD向国务

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备案。 

增加“J.6.6”条： 

J.6.6  CAL ID与 CVN备案 

J.6.6.1  车辆完成信息公开前，生产企业应对排放或 OBD系统

产生影响的所有关键诊断或排放电子动力控制单元的 CAL ID 和 CVN

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备案。首次备案时应包括型式检验

期间试验样车的 CAL ID 和 CVN。 

J.6.6.2  若生产企业或其授权商对控制软件调整，则更新后的

软件版本应创建一个全新的 CAL ID 和 CVN，并于装配新软件版本的

车辆出厂前、已售车辆软件升级前向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完成

备案，说明控制软件调整是否对排放产生影响，对排放和 OBD 系统

产生影响的，应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证明更新后的排放和 OBD 系统

仍符合本标准相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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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“附件 OB 在用符合性抽样和判定程序”中修改内容如

下： 

“OB.3”条增加： 

e） 如果Ⅱ型试验需追加测试样本进行结果判定，则追加样本

车辆Ⅱ试验相关参数应同时满足 7.3.2中表 10要求。 

十四、“附录 R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（HEV）试验”中修改内容

如下： 

“R.5.2.4.7”条修改为： 

根据附件 CE确定每个电量消耗模式下车辆Ⅰ型测试循环排放的

气态污染物、颗粒物质量及颗粒物数量排放，经过劣化系数（修正

值）和 Ki修正后的结果均应符合 C.1.1.2 排放限值要求。 

十五、文字性修改如下： 

全文中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”表述统一修改为“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”。 

 

 


